
1.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投标人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

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投标人参加（乌恰县黑孜苇乡人民政府）的（乌恰

县黑孜苇乡康什维尔村西门塔尔牛采购项目 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

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（西门塔尔育肥牛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

克陶县托云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2. （西门塔尔生产母牛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

克陶县托云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3. （苜蓿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托云

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4. （麦草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托云

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5. （青储饲料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

托云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6. （肉牛饲料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

托云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7. （麸皮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托云

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产总

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8. （籽料玉米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

托云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

产总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9. （油渣），属于（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） 行业；制造商为（阿克陶县托云

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），从业人员 5 人，营业收入为 256.5 万元，资产总



额为 355.8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投标人已知悉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、

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〔2011〕 300 号）、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

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等规定，承诺提供的声明函内容是真实的，并知悉根据

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第二十条规定，

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，依

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等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阿克陶县托云布拉克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2025 年 5 月 14 日

说明：对中小企业的认定，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、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

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。如因供应商提供的《中小企业

声明函》引起的质疑、投诉、信访或其他方式情况反映等，供应商须自行澄清，

并提供由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划型证明。对于不能出具企业划型证明的

供应商，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（包括声明内容视为无效、不享受相关政

府采购优惠政策等）。


